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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和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事 宜  

本 作 業 備 考 只 涵 蓋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和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事 宜。有 關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事 宜，另 載 於《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 6 9。  

2 .  《 建 築 物 條 例 》 （ 《 條 例 》 ） 第 8、 8 A、 8 B、 8 C、

8 D、 8 E 及 8 F 條 對 現 行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制 度 作 出 規 管。這 個 制 度

的 主 要 目 的，是 確 保 只 有 在 執 行 工 作 及 職 責 方 面 能 完 全 勝 任 ，

並 且 非 常 熟 悉 相 關 法 例 規 定 及 現 行 的 樓 宇 管 制 制 度 的 承 建

商 ， 方 可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承 建 商 和 獲 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  

承 建 商 名 冊  

3 .  根 據《 條 例 》第 8 A 條 的 規 定 ，承 建 商 名 冊 有 3 份 ，

分 別 為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名 冊、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名 冊，這 3 份 名 冊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備 存。在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方 面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就 不 同 類 別 的 專 門 工 程 備 存 分 冊 。  

4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每 年 在 憲 報 刊 登 有 關 名 冊 內 承 建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稱。至 於 有 關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細 節，包 括 承 建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稱、就《 條 例 》的 目 的 代 承 建 商 行 事 的 人 士（ 下 文 稱 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的 姓 名、其 註 冊 編 號 及 其 註 冊 屆 滿 日 期，亦 載

於 屋 宇 署 網 頁 上 。  

專 門 工 程 類 別  

5 .  《 條 例 》 第 8 A ( 2 )條 賦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權 力 ， 可 藉

憲 報 公 告，指 定 某 類 建 築 工 程 為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進 行 的 專

門 工 程 。 現 時 有 5 類 工 程 被 指 定 為 專 門 工 程 ， 分 別 為 ：  

( a )  拆 卸 工 程 ；  

( b )  基 礎 工 程 ；  

( c )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  

( d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 及  

( e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  



- 2 - 

工 程 範 圍  

6 .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可 進 行 指 定 類 別 專 門 工 程 以 外

的 一 般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而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則 只 可 進 行 其

名 列 分 冊 所 指 定 類 別 的 專 門 工 程。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亦 可 進

行《 建 築 物（ 小 型 工 程 ）規 例 》附 表 1 第 2 部 所 訂 明 的 所 有 類

型 小 型 工 程，而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則 只 可 根 據 其 名 列 分 冊 的 指 定

類 別 ， 進 行 《 建 築 物 （ 小 型 工 程 ） 規 例 》 第 2 8 ( 1 ) ( b )至 ( e a )條

指 明 的 小 型 工 程 。  

7 .  樓 宇 業 主 須 因 應 所 要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類 別 ， 從 適

當 的 名 冊 中 選 聘 承 建 商。有 關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在 拆 卸、基 礎、現 場 土 地 勘 測、地 盤 平 整 及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的 工 程 範 圍 ， 詳 列 於 附 錄 A 至 F。  

 8 .  為 方 便 建 造 業 的 運 作 ， 當 局 准 許 某 些 一 般 建 築 工 程

可 由 超 過 一 個 類 別 的 承 建 商 進 行 。 有 關 的 詳 細 指 引 載 於 附 錄

G。  

註 冊 規 定  

9 .  根 據《 條 例 》第 8 B ( 2 )條 的 規 定，申 請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人 士，必 須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  

( a )  （ 如 屬 法 團 ） 管 理 架 構 妥 善 ；  

( b )  職 員 有 適 當 經 驗 及 資 格 ；  

( c )  有 能 力 可 取 用 工 業 裝 置 及 資 源 ； 及  

( d )  申 請 人 就 該 條 例 而 委 任 以 代 其 行 事 的 人 憑 藉

有 關 經 驗 及 對 基 本 的 法 例 規 定 的 一 般 知 識 而

有 能 力 明 白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1 0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時 ， 須 顧 及 申 請 人 所

委 任 的 下 列 關 鍵 人 士 的 資 格 、 適 任 程 度 及 經 驗 ：  

( a )  申 請 人 須 委 任 最 少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就 《 條

例 》 的 目 的 代 其 行 事 ；  

( b )  如 申 請 人 為 法 團  －  須 在 董 事 局 內 委 任 最 少

一 名 董 事 （ 下 文 稱 為 “ 技 術 董 事 ” ） 以 確 保 有

關 工 程 在 符 合 《 條 例 》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 而

這 名 董 事 須 獲 董 事 局 授 權 執 行 下 列 職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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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取 用 工 業 裝 置 及 資 源 ；  

( i i )  在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方 面 提 供 技

術 及 財 務 支 援 ； 及  

( i i i )  為 公 司 決 策 ，並 監 督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其 他

員 工 。  

( c )  如 法 團 委 任 了 一 名 並 無 具 備 所 需 資 格 或 經 驗

的 董 事 為 技 術 董 事 ， 負 責 管 理 所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  董 事 局 須 授 權 一 名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或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協 助 技 術

董 事 。  

1 1 .  除 了 上 述 的 關 鍵 人 士 外 ， 申 請 人 亦 須 證 明 其 公 司 已

聘 請 合 適 的 合 資 格 人 員，協 助 申 請 人 及 上 述 關 鍵 人 士 進 行、管

理 和 監 督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  

1 2 .  有 關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拆 卸 、 基 礎 、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 地 盤 平 整 及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所 須 委 任 的 上 述 關 鍵 人 士 須 具 備 的 資 格 及 經 驗，亦 載 於 附

錄 A 至 F。  

1 3 .  有 關 這 些 關 鍵 人 士 的 學 歷 認 可 準 則 一 般 指 引 ， 摘 要

載 於 附 錄  H。  

符 合 資 格 成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技 術 董 事 或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人 士  

1 4 .  下 列 人 士 符 合 資 格 成 為 申 請 人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技

術 董 事 ：  

( a )  如 申 請 人 為 個 人 ， 該 申 請 人 是 唯 一 符 合 資 格 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人 士 。  

( b )  如 申 請 人 為 合 夥 經 營 ， 獲 得 所 有 其 他 合 夥 人 委

任 的 合 夥 人 符 合 資 格 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 c )  如 申 請 人 為 法 團 ， 董 事 局 委 任 的 合 適 人 士 符 合

資 格 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而 技 術 董 事 則 必 須 是

根 據 《 公 司 條 例 》 的 規 定 獲 委 任 的 董 事 ， 且 獲

董 事 局 委 派 擔 任 技 術 董 事 的 職 責 。  

1 5 .  有 關 人 士 如 同 時 符 合 成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技 術 董 事

的 條 件 ， 可 獲 准 同 時 擔 任 有 關 法 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技 術 董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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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如 須 委 任 一 名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他 只 准 協 助 一 名 技 術

董 事。若 有 這 種 情 況，有 關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不 准 擔 任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職 位 。  

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代 註 冊 承 建 商

行 事  

1 7 .  為 確 保 所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有 足 夠 的 監 督

及 適 當 的 管 理，以 及 避 免 可 能 會 出 現 利 益 衝 突，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為 一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人 士，不 會 同 時 被 接 納 為 另 一 名 承 建 商 就 申 請 註

冊 而 委 任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下 文 第

2 7 段 所 指 明 的 特 別 情 況 除 外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1 8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是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條 例 》

第 8 條 委 任 的 獨 立 團 體。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職 能 是 進 行

以 下 事 宜 ， 以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要 求 名 列 名 冊 的 申 請 ：  

( a )   審 查 申 請 人 的 資 格 ；  

( b )   作 出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需 要 的 查

訊 ， 以 確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具 備 有 關 的 經 驗 ；  

( c )   與 申 請 人 及 其 關 鍵 人 士 進 行 面 試 ； 及  

( d )   就 接 受 、 押 後 或 拒 絕 要 求 名 列 有 關 名 冊 的 申

請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供 意 見 。  

1 9 .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B ( 1 0 )條 的 規 定 ， 任 何 申 請 人 除 非

獲 有 關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推 薦，否 則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不 得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列 入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內。此

外，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就 有 關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代 註 冊 承 建 商 行 事 的 申 請，向 有 關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徵 詢 意 見 。  

2 0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在 處 理 註 冊 續 期 及 重 新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時 ， 分 別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C ( 4 )條 及 8 D ( 3 )
條 的 規 定 ， 向 有 關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徵 詢 意 見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2 1 .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 3 )條 的 規 定 ， 就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要 求 名 列 於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名 冊 的 申 請 而 委 出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 須 由 以 下 人 士 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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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代 表 ；  

( b )  3 名 人 士 ， 由 建 築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 工 程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各 自 從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單 中

提 名 一 人 ；  

( c )  由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名 的 人 士 3 名 ；  

( d )  由 香 港 機 電 工 程 承 建 商 協 會 提 名 的 人 士 一

名 ； 及  

( e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從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團 體 所 提 名

的 人 士 之 中 選 出 的 人 士 一 名 。  

2 2 .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 3 A )條 的 規 定 ， 就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要 求 名 列 於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的 申 請 而 委 出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 須 由 以 下 人 士 組 成 ：  

( a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代 表 ；  

( b )   3 名 人 士 ， 由 建 築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 工 程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各 自 從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單 中

提 名 一 人 ；  

( c )   由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名 的 人 士 3 名 ； 及  

( d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從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團 體 所 提 名

的 人 士 之 中 選 出 的 人 士 2 名 。  

2 3 .  根 據 《 條 例 》 第 8 ( 6 )條 的 規 定 ， 委 員 會 各 成 員 在 委

員 會 成 員 之 中 選 出 主 席，但 人 選 不 得 為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代 表 。 

申 請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列 入 名 冊  

 2 4 .  有 關 新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程 序 、 規 定 及 面 試 範 圍 ， 詳

列 於 附 錄  I。  

申 請 註 冊 續 期 和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2 5 .  有 關 申 請 註 冊 續 期 和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程 序、規 定 及 面 試 範 圍，以 及 快 速 審 批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詳 列 於 附 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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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增 聘 及 呈 辭  

2 6 .  有 關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增

聘 及 呈 辭 程 序，以 及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快 速 審 批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申 請 程 序 ， 詳 列 於 附 錄 K。  

由 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2 7 .  為 顧 及 一 些 由 控 股 公 司 擁 有 的 附 屬 公 司 的 特 別 情

況，有 關 的 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如 符 合 附 錄 L 所 列 的 條 件 ，

可 獲 准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工 作 證 明 、 定 罪 記 錄 、 被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及 過 往 表 現  

2 8 .  有 關 遞 交 工 作 證 明 的 指 引 ， 以 及 對 定 罪 記 錄 和 被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所 進 行 的 考 慮，載 於 附 錄 M。有 關 實 施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以 評 核 過 往 表 現 的 詳 情，則 載 於 附 錄 N。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余 德 祥  

檔 號  ：  B D  R E G / R C / 1 3 / 3  
B D  R E G / 6 - 3 5 / 1  

初 版  ：  1 9 9 7 年 1 1 月  
上 次 修 訂 版 ：  2 0 1 9 年 1 1 月  
本 修 訂 版  ：  2 0 2 0 年 9 月 (助 理 署 長 /機 構 事 務 )  

(修 改 第 6 段 )



               

           
 

 
 

 

 

 

 

附錄 A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註 冊 為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工程範圍  

  根據《建築物條例》，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有資格進行並非建築事務監督所指定為專門工程類別的任何建築工程及街道

工程。  

2. 附錄 G 已詳細列出可由超過一個類別的承建商進行的工程。  
 
資格和經驗規定  

3. 以下列表載明擔任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關鍵人士的最低資格和經驗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在本港建築業具有

3 年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在建築業具有 5 年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於本港進行的

建築工程中工作，

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級證書、文憑或同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 -
1 

 

 

 

- 1 -   

 



               

           

附錄 A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可供選擇的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2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在本港建築業具有

5 年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於本港進行的

建築工程中工作，

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 -

 

3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在建築業具有 5 年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於本港進行的

建築工程中工作，

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級證書、文憑或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在本港建築業具有

3 年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4 

[參閱備註 (d)] 

 

在建築業具有 3 年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在 建 築 業 具 有 12
年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曾在 5 項於本港進

行的建築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30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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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具有 12 年管理建

築承建商公司的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備註 (c)]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在 建 築 業 具 有 12
年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曾在 5 項於本港進

行的建築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30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 -
5 

[參閱備註 (d)] 

 或  
具備上文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1、2 或 3

項所列經驗和資格   

 
 
 

第 3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以 證 明 其 在 建 築 業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 ， 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 ， 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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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 ， 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 、 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 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零 年 十 一 月 六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 e )  高 級 證 書 、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築 、 建 築 營 造 學 、 屋 宇 測 量 、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 。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造 科 技 、 建 築 物 設 計 、 結 構 、 臨 時 工

程 、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量 、 建 築 物 料 、 保 養 科 技 、 屋 宇 裝 備 、 建 築 管 理 等 ）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 例

如 建 築 法 例 、 合 約 管 理 、 工 料 測 量 、 建 築 經 濟 學 、 建 築 發 展 等 ）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 修 訂 版  :  2 0 0 4 年 1 2 月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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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 拆 卸 工 程 類 別 ）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工程範圍  
 
  凡《建築物（拆卸工程）規例》適用的拆卸工程，均屬拆卸工程類別的專門工程，但有下列全部情況的除外：  

(a) 須拆卸的建築物並非坐落附表所列地區第 1 號內。  

(b) 須拆卸的建築物沒有任何部分較相鄰地面高逾 10 米。  

(c) 須拆卸的所有結構構件的淨跨度均不逾 6 米，或懸臂跨度不逾 1 米。  

(d) 須拆卸的建築物沒有任何部分是以預應力混凝土建造。  

(e) 須拆卸的建築物沒有任何部分是攔擋高度逾 1.5 米的擋土構築物。   

(f) 在須拆卸的建築物 5 米範圍內並無其他建築物。  

 
2.  附錄 G 已詳細列出可由超過一個類別的承建商進行的工程。  
 
資格和經驗規定  
 
3.  以下列表載明擔任註冊專門承建商（拆卸工程類別）關鍵人士的最低資格和經驗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拆卸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具有 5 年拆卸工程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拆卸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級證書、文憑或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曾修畢建造業議會

訓練學院所舉辦的

拆卸樓宇監工課程

-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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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選擇的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或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所舉辦的樓宇

拆卸專修科目證書

課程  

2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具有 5 年在本港進

行拆卸工程的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拆卸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曾修畢建造業議會

訓練學院所舉辦的

拆卸樓宇監工課程

或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所舉辦的樓宇

拆卸專修科目證書

課程  

- -

3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具有 5 年拆卸工程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拆卸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級證書、文憑或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曾修畢建造業議會

訓練學院所舉辦的

拆卸樓宇監工課程

或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所舉辦的樓宇

拆卸專修科目證書

課程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拆卸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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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拆卸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具有 12 年拆卸工程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拆卸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認可的補足

資格培訓課程  

曾修畢建造業議會

訓練學院所舉辦的

拆卸樓宇監工課程

或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所舉辦的樓宇

拆卸專修科目證書

課程  

- -
4 

[參閱備註 (d)]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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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具有 12 年管理建

築承建商公司的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備註 (c)]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曾修畢建造業訓練

局所舉辦的拆卸樓

宇監工課程或由香

港專業教育學校所

舉辦的樓宇拆卸專

修科目證書課程  

具有 12 年拆卸工程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拆卸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認可的補足

資格培訓課程  

曾修畢建造業議會

訓練學院所舉辦的

拆卸樓宇監工課程

或由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所舉辦的樓宇

拆卸專修科目證書

課程  

- - 
 

5 

[參閱備註 (d)] 

 
   

或  
具備上文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1、2 或 3

項所列經驗和資格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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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以 證 明 其 在 建 築 業 ／ 拆 卸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 ， 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 ， 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 ， 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 、 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 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 e )  高 級 證 書 、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築 、 建 築 營 造 學 、 屋 宇 測 量 、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拆 卸 類 別 ）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 。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建 造 科 技（ 例 如 建 造 科 技、建 築 物 設 計、結 構

臨 時 工 程 、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量 、 建 築 物 料 、 保 養 科 技 、 屋 宇 裝 備 、 建 築 管 理 等 ）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例 如 建 築 法 例 、 合 約 管 理 、 工 料 測 量 、 建 築 經 濟 學 、 建 築 發 展 等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

。

 
（ 修 訂 版  :  2 0 1 0 年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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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工程範圍  
 
  所有基礎工程均屬基礎工程類別專門工程，但基礎構件的貫入深度不超過 3 米者除外。  

 
2. 附錄 G 已詳細列出可由超過一個類別的承建商進行的工程。  
 

 

 

資格和經驗規定  

3. 以下列表載明擔任註冊專門承建商（基礎工程類別）關鍵人士的最低資格和經驗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基礎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具有 5 年基礎工程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基礎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級證書、文憑或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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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選擇的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2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具有 5 年在本港進

行基礎工程的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基礎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 -

3 
具有 8 年管理建築

承建商公司的經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註 (c)] 

- 具有 5 年基礎工程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基礎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

級證書、文憑或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基礎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4 

[參閱備註 (d)] 

在本港的建築業具

有 5 年經驗，其中

2 年為基礎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歷

[參閱備註 (e)] 

具有 12 年基礎工程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基礎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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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5 

[參閱備註 (d)] 

 

具有 12 年管理建

築承建商公司的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備註 (c)]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具有 12 年基礎工

程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曾在 7 項於本港進

行的基礎工程中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

度下獲委任為獲授

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

補足資格培訓課程

- -

   或  
具備上文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1、2 或 3

項所列經驗和資格  
 

 
 

第 3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以 證 明 其 在 建 築 業 /基 礎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 ， 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 ， 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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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 ， 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 、 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 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 e )  高 級 證 書 、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築 、 建 築 營 造 學 、 屋 宇 測 量 、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 。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造 科 技 、 建 築 物 設 計 、 結

構 、 臨 時 工 程 、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量 、 建 築 物 料 、 保 養 科 技 、 屋 宇 裝 備 、 建 築 管 理 等 ）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 例 如 建 築 法 例 、 合 約 管 理 、 工 料 測 量 、 建 築 經 濟 學 、 建 築 發 展 等 ）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 修 訂 版  :  2 0 0 4 年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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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類 別 ）  

的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工程範圍  

 
 

 

 

有關註冊專門承建商（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的工程範圍如下： - 

(a) 進行所有勘探鑽孔、鑽探、挖掘及探土工程，以便取得土地狀況的資料；並且包括裝置儀器、抽取樣本、在鑽

孔進行實地測試及進行其他有關的地盤工序；  

(b) 就基礎工程進行預鑽；  

(c) 就澆築混凝土基礎、微型樁及嵌岩工字樁進行驗證鑽探；及  

(d) 現場進行的土地測試，及在土地經處理而得到改善後，測試其承載能力。

2.  下表所列工程只是須由註冊專門承建商（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進行的工程項目的部分例子，而非詳盡無遺地

列出所有工程項目：  

工程種類  工程細節  

挖掘  探井、探槽、斜坡條狀表土剝露  

鑽孔  手動螺旋鑽探、取芯鑽探、輕型鋼繩衝擊鑽探、旋轉開孔鑽探、旋轉取芯鑽探  

抽取樣本  已被擾動的樣本、 “U76”樣本、 “U100”樣本、分隔鑽管標準貫入測試樣本、活塞式薄壁樣本、連續抽取

的土壤及岩石樣本、旋轉取芯樣本、美斯 (Mazier)樣本、塊狀樣本、地下水樣本及振動取芯樣本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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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種類  工程細節  

儀器  裝置儀器，例如：測壓計、直立式測水管、張力計、測壓計斗、傾斜計、延伸計  

鑽孔內的現場測試  標準貫入測試、十字板剪切試驗、滲透試驗、鑽孔壓水 (吸水 )試驗、鐵板試驗、旁壓試驗、鑽孔結構面

測度 (壓印器測試 )及圓錐觸探試驗  

澆築混凝土基礎  進行預鑽工程，以確定基岩的深度；進行取芯鑽探工程，以檢驗基礎層的質素  

土地處理  進行現場測試，以便確定經過處理後土地的承載能力  

3. 附錄 G 已詳細列出可由超過一個類別的承建商進行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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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及經驗規定  

4.  以下列表載明擔任註冊專門承建商（現場土地勘測工程類別）關鍵人士的最低資格和經驗規定：  

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1 具有 年土力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5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e)] 
註

具有 5 年土力工程經

驗，其中 3 年為在本港

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

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級證

書、文憑或同等學歷 [參
閱備註 (e)] 

-  -

 
 

2 具有 8 年管理建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參閱備註 (c)] 

-  具有 5 年在本港進行

土力工程的經驗，其中

3 年為土地勘測工程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

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學士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參 閱 備

註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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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3 具有 8 年管理建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參閱備註 (c)] 

-  具有 5 年土力工程經

驗，其中 3 年為在本港

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

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

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

作，為期不少於 18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持有有關科目的高級證

書、文憑或同等學歷 [參
閱備註 (e)] 

具有 5 年土力

工程經驗，其中

3 年為在本港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的經驗 [參閱

備註 (a)] 

持有有關科目

的學士學位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備註 (e)]  

 

 
4 

[參閱備註 (d)]  
具有 5 年土力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具有 12 年土地勘測工

程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

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度下

獲委任為獲授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補足

資格培訓課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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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事  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  
可供選擇的規定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經驗  資格  

 
5 

[參閱備註 (d)]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具有 12 年管理建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參閱備註 (c)] 

 

曾 在 先 前 的 註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授權簽署人  

曾 修 畢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程  

具有 12 年土地勘測工

程經驗 [參閱備註 (a)] 

曾在 10 項於本港進行

的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中 工

作，為期不少於 21 個

月 [參閱備註 (b)] 

曾在先前的註冊制度下

獲委任為獲授權簽署人

曾修畢一項認可的補足

資格培訓課程   

-  -

  
 

   或  
具備上文可供選擇的規定第 1、 2 或 3 項所列

經驗和資格  
 

 

第 4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以 證 明 其 在 土 力 工 程 ／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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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二 年 七 月 二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 e )  高 級 證 書 、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岩 土 工 程 、 地 質 學 、 工 程 地 質 學 或 建 造 科 技（ 例 如 建 築 、

建 築 營 造 學 、 屋 宇 測 量 、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類 別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岩 土 工

程 、 地 質 學 、 工 程 地 質 學 或 建 造 科 技（ 例 如 土 壤 及 岩 土 力 學 、 基 礎 工 程 、 應 用 地 質 學 、 地 球

科 學 、 建 造 科 技 、 建 築 物 設 計 、 結 構 、 臨 時 工 程 、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量 、 建 築 物 料 、 保 養 科 技 、

屋 宇 裝 備、建 築 管 理 等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例 如 建 築 法 例、合 約 管 理、工 料 測 量、建 築 經 濟 學 、

建 築 發 展 等 ）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修訂版 200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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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的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工 程 範 圍  
 
   
 

 
 

 
 
 
 
 
 
 
 
 

   

所 有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均 屬 地 盤 平 整 類 別 專 門 工 程 ， 但 有 下 列 全 部 情 況 的 除 外 ：

( a )  有 關 地 段 從 界 線 至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大 斜 度 不 超 過 1 5 度 。  

( b )  地 段 界 線 以 外 任 何 方 向 1 0 米 界 線 所 包 圍 的 地 方 的 總 斜 度 小 於 1 5 度 。  

( c )  地 段 界 線 以 外 1 0 米 範 圍 內 並 無 斜 度 逾 3 0 度 或 高 度 逾 1 . 5 米 的 斜 坡 。  

( d )  地 段 內 或 地 段 以 外 1 0 米 範 圍 內 並 無 高 逾 1 . 5 米 的 擋 土 牆 或 梯 級 式 擋 土 牆 。  

( e )  不 會 築 建 高 逾 1 . 5 米 的 擋 土 牆 或 梯 級 式 擋 土 牆 。  

( f )  不 會 築 建 斜 度 逾 3 0 度 或 高 度 逾 1 . 5 米 的 斜 坡 。  

( g )  須 建 擋 土 牆 及 斜 坡 的 綜 合 高 度 不 逾 1 . 5 米 。  

2 .   附 錄 G 已 詳 細 列 出 可 由 超 過 一 個 類 別 的 承 建 商 進 行 的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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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3 .  以 下 列 表 載 明 擔 任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關 鍵 人 士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  
 
 
 

 技 術 董 事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具 有 5 年 土 力 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a ) ]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 e ) ]  

具 有 5 年 土 力 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 a ) ]  
 
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

行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工 作 ， 為 期 不 少

於 1 8 個 月 。 [參 閱

備 註 ( b ) ]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高 級 證 書、文 憑 或

同 等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 e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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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術 董 事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具 有 8 年 管 理 建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c ) ]  

 -  具 有 5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土 力 工 程 的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 a ) ]  

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

行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工 作 ， 為 期 不 少

於 1 8 個 月 。 [參 閱

備 註 ( b ) ]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 e ) ]  

-  -

2  

 

 
 

具 有 8 年 管 理 建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c ) ]  

-  具 有 5 年 土 力 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 a ) ]  

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

行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工 作 ， 為 期 不 少

於 1 8 個 月 。 [參 閱

備 註 ( b ) ]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高 級 證 書、文 憑 或

同 等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 e ) ]  

具 有 5 年 土

力 工 程 經

驗，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a ) ]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 e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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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術 董 事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4  
[參 閱 備 註 ( d ) ]

 

具 有 5 年 土 力 工

程 經 驗 ， 其 中 3
年 為 在 本 港 進

行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a ) ]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學 士 學 位 或

同 等 學 歷 。 [ 參
閱 備 註 ( e ) ]  

具 有 1 2 年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 a ) ]  

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

行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工 作 ， 為 期 不 少

於 2 1 個 月 。 [參 閱

備 註 ( b ) ]  

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  -

  

 
 

 

具 有 1 2 年 管 理

建 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 參 閱

備 註 ( c ) ]  

曾 在 先 前 的 註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具 有 1 2 年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 a ) ]  

曾 在 7 項 於 本 港 進

行 的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工 作 ， 為 期 不 少

於 2 1 個 月 。 [參 閱

備 註 ( b ) ]  

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  -

5  
[參 閱 備 註 ( d ) ]   

 

 

   或  
具 備 上 文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2  

或 3 項 所 列 經 驗 和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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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以 證 明 其 在 岩 土 工 程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必 須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有 關 工 程 經 驗 方 面 的 資 料 ， 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註 冊 承 建 商 ／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 ， 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 ， 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 、 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 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例 如 《 建 築 物

條 例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 e )  高 級 證 書 、 文 憑 或 大 學 學 位 應 屬 於 岩 土 工 程 或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建 築 、 建 築 營 造 學 、 屋 宇 測

量 、 土 木 工 程 及 結 構 工 程 ）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 。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岩 土 工 程 或 建 造 科 技 （ 例

如 土 壤 及 岩 土 力 學 、 基 礎 工 程 、 建 造 科 技 、 建 築 物 設 計 、 結 構 、 臨 時 工 程 、 屋 宇 及 土 地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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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量 、 建 築 物 料 、 保 養 科 技 、 屋 宇 裝 備 、 建 築 管 理 等 ） 和 建 造 業 運 作 （ 例 如 建 築 法 例 、 合 約

管 理 、 工 料 測 量 、 建 築 經 濟 學 、 建 築 發 展 等 ）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 修 訂 版  :  2 0 0 4 年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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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F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8）  
註 冊 為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的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工 程 範 圍

凡 《 建 築 物 (通 風 系 統 )規 例 》 適 用 的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 均 屬 於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的 專 門 工 程 。  

2. 附 錄 G 已 詳 細 列 出 可 由 超 過 一 個 類 別 的 承 建 商 進 行 的 工 程 。  
 

 

 

資 格 及 經 驗 規 定  

3. 以 下 列 表 載 明 擔 任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的 關 鍵 人 士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 規 定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技 術 董 事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1 
具 有 5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文 憑、高 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具 有 3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b)]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文 憑、普 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  -

 

 

2 
具 有 8 年 管 理 通 風

系 統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c)]

- 具 有 3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b)]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文 憑、高 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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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F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8）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技 術 董 事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經 驗  資 格  

3 
具 有 8 年 管 理 通 風

系 統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c)]

- 具 有 3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b)]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普 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具 有 3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文 憑、高 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

4 

參 閱 備 註 (d)]  

具 有 5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持 有 有 關 科 目 的

文 憑、高 級 證 書 或

同 等 學 歷 。  
[參 閱 備 註 (e)] 

具 有 8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其 中 5 年 經

驗 須 由 有 關 人 士

參 閱 備 註批 註 。 [
(b)] 

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  -

5 

[參 閱 備 註 (d)] 

   

具 有 8 年 在 本 港 管

理 通 風 系 統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經 驗 或

同 等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c)] 

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具 有 8 年 在 本 港 進

行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的 經 驗 [ 參 閱 備 註

(a)]， 其 中 5 年 經

驗 須 由 有 關 人 士

批 註 。 [ 參 閱 備 註

(b)] 

曾 在 先 前 的 註 冊 制

度 下 獲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曾 修 畢 一 項 認 可

的 補 足 資 格 培 訓

課 程 。  

-  

 

-

或  
具 備 上 文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2 或 3

項 所 列 經 驗 和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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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F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8）

第 3 段 的 備 註  

( a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以 證 明 其 在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而 這 些 資 料 亦 須 獲 有 關 的 僱 主 或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屬 有 關 範 疇 的 註 冊 專 業 工

程 師 、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或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假 如 該 名 人 士 是

自 僱 人 士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例 如 合 約 文 件 ） 亦 可 獲 接 納 。  

( b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 以 證 明 其 經 驗 屬 實 ， 而 這 些 資 料 必 須 獲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屬 有 關 範 疇 的 註 冊 專 業 工 程 師 、 負 責 有 關 工 程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或 政

府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或 測 量 師 批 註 。 在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1 至 3 項 的 經 驗 年 數 時 ， 不 得

將 同 一 時 期 內 參 與 的 不 同 工 程 項 目 累 加 算 入 經 驗 期 內 。  

( c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提 供 具 有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承 建 商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或 擁 有 權 的 證 明 ， 又 或 提 供 在

承 建 商 公 司 擔 任 高 層 管 理 職 位 ， 全 權 負 責 管 理 有 關 技 術 、 財 務 及 人 力 資 源 事 宜 的 證 明 ， 以

證 明 其 管 理 承 建 商 公 司 方 面 的 經 驗 屬 實 。 此 外 ， 他 亦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參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料（ 例

如 合 約 文 件 ）， 以 證 明 其 聲 稱 擁 有 的 經 驗 屬 實 ， 並 藉 此 顯 示 在 其 取 得 相 關 經 驗 時 ， 承 建 商 公

司 是 參 與 有 關 工 程 。  

( d )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及 第 項 ， 只 適 用 於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根 據 該 等 規 定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 這 些 申 請 人 可 繼 續 根 據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4 及 第 5 項 提 出 申 請 。  
4 5

 

 

   

( e )  普 通 證 書 、 高 級 證 書 或 文 憑 應 屬 於 屋 宇 設 備 、 機 械 工 程 或 電 機 工 程 的 範 疇 。 至 於 在 其 他 學

術 範 疇 取 得 的 學 歷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根 據 課 程 與 有 關 的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所 須 進 行 工 作 的 相 關 程 度 來 作 出 個 別 評 估 。 只 有 那 些 充 分 涵 蓋 並 有 適 當 比 例

的 學 科 是 有 關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 例 如 通 風 系 統 、 屋 宇 裝 備 、 電 機 、 機 械 和 消 防 工 程 、 工 程 力

學 、 熱 力 學 、 流 體 力 學 等 ） 的 課 程 才 會 獲 考 慮 。 附 錄 H 已 詳 細 列 出 有 關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  

（ 修 訂 版  :  2 0 0 4 年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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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G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可 由 超 過 一 種 類 別 的 承 建 商 進 行 的 工 程  

 每 一 類 別 的 承 建 商 所 負 責 的 詳 細 工 程 範 圍 已 載 於 本 作

業 備 考 的 附 錄 A 至 F 中 。 當 局 難 以 就 不 同 類 別 承 建 商 所 負 責

的 工 程 範 圍 作 出 詳 盡 無 遺 及 確 切 的 劃 分。某 一 類 別 的 承 建 商 是

否 具 備 認 可 的 能 力 、 經 驗 、 專 門 知 識 、 工 業 裝 置 及 資 源 進 行 擬

議 工 程，應 是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首

要 考 慮 的 事 項 。 下 文 第 3 段 所 載 的 補 充 指 引 ， 可 供 參 閱 。  

2 .  如 果 情 況 不 在 任 何 公 布 的 指 引 涵 蓋 範 圍 內 ， 以 及 地 盤 有

某 些 獨 特 之 處 需 要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特 別 考 慮，負 責 擬 議 工 程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便 應 根 據 前 述 有 關 挑 選 合 適 類 別 承 建 商 的 原

則 作 出 專 業 判 斷 。 如 有 這 類 情 況 出 現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便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建 議 。  

3 .  界 定 各 類 承 建 商 不 同 的 工 程 範 圍 的 補 充 指 引 如 下 ：  

( a )  臨 時 工 程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及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拆 卸 工 程 類 別 ）一 般 可 以 進

行 與 其 所 屬 類 別 的 一 般 建 築 工 程 及 專 門 工 程 相

關 的 臨 時 工 程 。 這 些 臨 時 工 程 包 括 裝 設 圍 板 、 興

建 有 蓋 人 行 道 、 打 板 樁 、 裝 設 圍 護 樁 、 裝 設 鑽 孔

圍 護 樁 、 豎 設 撐 柱 、 搭 建 石 造 斜 坡 以 作 拆 卸 用 途

的 工 程 ， 以 及 採 取 保 護 和 預 防 措 施 。  

( b )  樁 帽 工 程  

樁 帽 工 程 可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這 些 承 建 商 亦 可

進 行 與 建 造 樁 帽 相 關 的 所 需 臨 時 工 程（ 如 挖 掘 及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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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G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 c )  地 庫 工 程  

地 庫 的 挖 掘 工 程 ， 以 及 地 庫 牆 壁 、 樓 板 及 渠 管 的

建 造 工 程 ， 如 工 程 不 屬 於 建 造 樁 帽 的 部 分 ， 則 該

工 程 便 屬 於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的 工 程 範 圍 。  

( d )  基 礎 工 程  

地 下 連 續 牆 如 貫 入 深 度 超 過 3 米，則 必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建 造 。 至 於 基 礎 構

件 的 貫 入 深 度，一 般 是 從 現 存 或 新 建 造 的 地 面 開

始 量 度。擴 展 基 腳 及 筏 式 基 礎 工 程 可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或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建 造 。  

( e )  美 化 環 境 及 街 道 工 程  

在 地 面 上 興 建 的 道 路 、 街 道 、 美 化 環 境 設 施 等 工

程 一 般 須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進 行。如 有 關 工

程 不 涉 及 建 造 屋 頂 或 基 礎，以 及 與 樓 宇 四 周 的 美

化 環 境 工 程 相 關 的 渠 管（ 而 並 非 構 成 樓 宇 的 永 久

渠 管 的 一 部 分 ）， 亦 可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 f )  擋 土 構 築 物  

擋 土 構 築 物 包 括 地 下 連 續 牆 、 鑽 孔 樁 、 沉 箱 或 其

他 基 礎 工 程 （ 但 不 包 括 上 文 第 3 ( a ) 段 所 述 的 工

程 ） 均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 認 可 人 士、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P P - 1 8 的 附 錄 B 訂 明 微 型 樁 並 不 承

受 側 向 荷 載 ， 因 此 在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並 不 常 用 。

微 型 樁 的 直 徑 可 達 4 0 0 毫 米，因 此 必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基 礎 工 程 類 別 ） 建 造 ， 或 如 微 型 樁 少

於 3 米 深 ， 則 可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而 非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 建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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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挖 泥 工 程  

建 造 方 面 的 挖 泥 工 程 一 般 指 從 海 中 或 河 床 中 挖

出 泥 漿 ， 因 此 這 類 工 程 一 般 被 列 為 地 盤 平 整 工

程。如 上 述 工 程 屬 於 本 作 業 備 考 附 錄 E 所 載 的 工

程 範 圍 ， 則 應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否 則 應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進

行 。  

( h )  填 海 工 程  

填 海 工 程 通 常 涉 及 土 地 的 形 成、海 堤 或 擋 土 構 築

物 的 建 造 ， 因 此 應 被 視 為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 並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 i )  探 井 工 程  

探 井 工 程 一 般 須 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現 場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 如 挖 掘 探 井 只 作 下 列 用 途 ，

則 其 他 註 冊 承 建 商（ 除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外 ） 亦 可 進 行 這 類 工 程 ：  

（ i ）  展 露 現 有 的 淺 基 礎 ；

（ i i ）  找 尋 公 用 設 施 、 地 下 構 築 物 及 裝 置 的 位

置 ；  

（ i i i ）  核 實 在 擋 土 構 築 物 後 面 的 回 填 土 密 度

（ 註 ： 現 場 填 土 密 度 測 試 須 由 獲 香 港 認

可 處 認 可 進 行 這 類 測 試 的 實 驗 所 進

行 ） ； 及  

（ i v ）  其 他 不 涉 及 勘 測 土 地 狀 況 或 泥 土 ／ 岩 石

形 態 的 研 究 ， 例 如 考 古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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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安 裝 及 檢 查 防 火 擋 板

防 火 擋 板 可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安 裝 。 如 防 火 擋 板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安 裝，須 委 聘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進 行 檢 查 並 證 明 根 據

《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 第 E 8 . 3 條 ， 有 關 防 火

擋 板 處 於 安 全 和 有 效 的 操 作 狀 態。由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安 裝 的 防 火 擋 板 ， 可

由 同 一 名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類 別 ）

進 行 檢 查 並 作 出 證 明 。  有 關 防 火 擋 板 的 檢 查 及

證 明 的 規 定 載 於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 2 5 。  

(2013 年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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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H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8)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所 需 具 備 的 學 歷 認 可 準 則 的 一 般 指 引  

 

  附 錄 A 至 F 訂 定 了 不 同 類 別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學 歷 規

定。就 承 建 商 註 冊 而 言，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考 慮 申 請 人 的 學 歷 是

否 已 達 到 或 等 同 於 附 錄 A 至 F 所 訂 定 的 水 平 時 ， 會 採 用 以 下

的 一 般 指 引 ：  
 

( a )  文 憑 及 證 書 應 由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 或 職 業 訓 練

局 核 准 或 認 可 的 工 業 學 院 ， 或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的 本 港 大 學 頒 發 。  

( b )  高 級 文 憑 及 高 級 證 書 應 由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 或

職 業 訓 練 局 核 准 或 認 可 的 科 技 學 院 ， 或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的 本 港 大 學 頒 發 。  

( c )  學 士 學 位 及 碩 士 或 博 士 學 位 應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或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或

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 認 可 的 本 港 大 學 頒 授 。  

( d )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而 言 ， 在 本 港 取 得 的 專 業 資 格 (例 如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會 員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相 關 界 別

的 會 員 ， 或 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 相 關 組 別 的 會 員 )， 等

同 上 文 第 1 ( c )段 所 述 相 關 學 術 範 疇 的 學 士 學 位 。  

( e )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而 言 ， 凡 非 由 上 文 第 1  ( c )  段 所 述

大 學 頒 授 或 學 會 認 可 的 學 位，一 律 列 為 高 級 文 憑。 

( f )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而 言 ， 凡 非 由 上 文 第 1  ( a )及 ( b )  段

所 述 院 校 頒 授 的 非 學 位 職 業 資 格 ， 一 律 須 由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作 個 別 考 慮 。  

2 .  除 了 上 述 認 可 準 則 外，如 申 請 人 具 有 其 他 學 歷，而 有 關

學 歷 已 獲 有 關 的 公 營 學 術 評 審 機 構 或 專 業 學 會，如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歷 評 審 局、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及 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 等 認 為 有 關 學 歷 的 水 平 等 同 於 所 需 學 歷，則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可 能 會 接 受 屬 於 適 合 範 疇 的 學

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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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 申 請 人 具 有 非 本 地 的 學 歷，而 有 關 學 歷 已 獲 頒 授 學 歷

的 國 家 /地 區 的 專 業 學 會 或 公 營 機 構 ， 如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香 港 測 量 師 學 會、職 業 訓 練 局 及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歷 評 審 局 的 對 等 機 構 所 認 可，則 有 關 學 歷 的 水 平 亦 可 能 會

獲 接 受 為 等 同 於 本 地 學 歷。不 過，持 有 上 述 學 歷 的 人 士 須 接 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面 試 。  

 

 

 

 

 

 

 

 

 

 

 

 

 

 

 

 

 

 

 

(修 訂 版 ： 2013 年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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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I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  
 

有 關 列 入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及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的 事 宜  
 

申 請 列 入 名 冊  
 
 申 請 列 入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的 人

士 ， 須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下 列 文 件 ， 以 供 考 慮 ：  
 
 ( a )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指 明 表 格 （ B A 2 號 ） ;  
 
 ( b )  有 關 以 下 各 項 的 證 明 文 件 :  
 
  ( i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其 他 協 助 職 員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 及  
 
  ( i i )  申 請 人 取 用 工 業 裝 置 和 資 源 的 能 力 ;  
 
 ( c )   如 屬 合 夥 經 營 ， 須 呈 交 由 其 餘 合 夥 人 就 委

任 該 合 夥 人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而 簽 發 的 授 權

書 ;  
 
 ( d )   如 屬 法 團 ， 須 呈 交 有 關 以 下 各 項 的 陳 述

書 ， 並 附 同 證 明 文 件 :  
 
  ( i )  負 責 技 術 管 理 的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如 適 用 的 話 ）的 資 格 及 經 驗； 
 
  ( i i )  公 司 的 管 理 架 構 和 組 織 表 及 在 技 術

和 財 政 事 宜 上 的 決 策 機 制 ； 及  
 
  ( i i i )  董 事 局 就 公 司 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如 適 用 的

話 ） 所 作 的 決 議 ；  
   
 ( e )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的 聲 明 ， 有 關 聲

明 須 詳 盡 無 遺 地 列 出 申 請 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涉 及 附 錄 M
所 列 明 的 各 項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 f )   詳 列 於 附 錄 M 有 關 商 業 登 記 的 文 件 ； 及  
 
 ( g )   《 建 築 物（ 管 理 ）規 例 》第 4 2 條 所 訂 明 的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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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新 申 請 的 規 定 及 面 試 範 圍  
 
2 .  如 屬 新 申 請，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代 表 申 請 人 接 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進 行 的 全 範 圍 面 試 ； 如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亦 須 接 受 上 述 的 面 試 。  
。  
3 .  面 試 的 目 的 ， 是 要 確 定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有 執 行 指 定 職 務 的 資 格 和 經 驗，以 及 在 進 行 及 監

督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 時 能 否 應 用 有 關 知 識。委 員 會 將 特 別 就

以 下 各 個 方 面 作 出 評 審 ：  
 
 ( a )  申 請 人 根 據 上 文 第 1 段 規 定 呈 交 的 文 件 ；  
 
 ( b )  如 屬 法 團 ， 申 請 人 的 管 理 架 構 是 否 妥 善 ；  
 
 ( c )  職 員 的 經 驗 、 資 格 和 勝 任 程 度 是 否 適 當 ；  
 
 ( d )  申 請 人 取 用 工 業 裝 置 和 資 源 的 能 力 ； 及  
 
 ( e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應 用 以 下 各 項 知 識 的 能 力 ：  
 
  ( i )   相 對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本 港 私 營 建

築 發 展 的 作 用 和 職 責 而 言 ，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視 情

況 而 定 )的 法 定 作 用 、 職 能 與 職 責 ；  
 
  ( i i )  《 建 築 物 條 例 》 及 規 例 的 目 的 ， 以 及

有 關 進 行 及 監 督 建 築 工 程 的 管 制 機

制 ；  
 
  ( i i i )  對 本 港 情 況 有 一 般 認 識 ， 足 以 有 效 地

在 本 港 執 業 ， 不 用 經 常 查 詢 有 關 本 港

常 識 的 事 宜 ；  
 
  ( i v )  對 《 建 築 物 條 例 》 及 規 例 、 有 關 的 作

業 守 則 、 作 業 備 考 、 通 函 和 其 他 建 議

資 料 ， 以 及 相 關 事 宜 如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和 其 他 對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施 加 管 制 的 權 力 機 關 的 規 定 的 運 作

和 原 則 的 認 識 ；  
 
  ( v )   註 冊 承 建 商 為 符 合 本 地 法 例 規 定 而

須 依 循 的 基 本 程 序 ； 及  
 
  ( v i )   對 建 造 建 築 物 具 有 足 夠 技 術 知 識 及

實 際 經 驗 ， 足 以 執 行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職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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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註 冊 的 承 建 商 委 任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註 冊 申 請  
 
4 .  如 未 註 冊 的 承 建 商 委 任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以 申 請 註 冊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的 規 定，有 關 申 請 仍 被 視 作 新 的 申 請。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的 文 件 須 提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以 供 考 慮 。  
 
5 .  在 上 述 情 況 下，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面 試（ 如 有 需

要，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亦 須 接 受 面 試 ），以 及 由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全 面 評 審 有 關 申 請 。 如 有 關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曾 經 通 過 一 個 全 範 圍 面 試 ， 並 獲 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而 有 關 面 試 進 行 至 今

不 超 過 三 年 ， 則 有 關 面 試 及 評 審 將 主 要 集 中 於 以 下 各 項 ：  
 
 ( a )  申 請 人 根 據 上 文 第 1 段 的 規 定 所 呈 交 的 文

件 ；  
 
 ( b )  如 屬 法 團 ， 申 請 人 的 管 理 架 構 是 否 妥 善 ；  
 
 ( c )  申 請 人 取 用 工 業 裝 置 和 資 源 的 能 力 ； 及  
 
 ( d )  如 申 請 人 或 擬 議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曾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a ) 至 ( d ) 段 所 訂 事 項 的 任 何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事 件 、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e )和 1 ( f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或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視

乎 有 關 事 件 的 性 質 和 嚴 重 程 度 ， 可 能 在 上

述 的 面 試 包 括 該 委 員 會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需 要 的 項 目 ， 例 如 有 關 人 員 的 勝 任 程 度

和 能 力 、 安 全 管 理 及 地 盤 管 理 等 事 宜 的 評

審 。  
 
6 .  如 果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曾 經 通

過 一 個 全 範 圍 面 試，並 獲 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但 有 關 面 試 進 行 至 今 已 超 過 三 年，而 有 關 人 士 在 現

時 申 請 日 期 之 前 的 三 年 內 不 曾 參 與 最 少 一 項 由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除 評 審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的 各 個 範 疇 外 ， 亦 可 能 會 評 審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對 建 築 業 的 新 發 展 、 新 頒

布 的 法 例 、 作 業 備 考 、 作 業 守 則 及 通 函 等 的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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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如 未 註 冊 的 承 建 商 打 算 同 時 委 任 新 的 及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申 請 註 冊 ，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如 符 合 下 述 規 定 ， 則 可 能 毋 須 接 受 面 試 ：  
 
 ( a )   ( i )   曾 經 通 過 一 個 全 範 圍 面 試 ， 並 獲 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 而 有 關 面 試 進 行 至 今 不 超 過

三 年 ； 或  
 
  ( i i )   他 在 現 時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三 年 內 ， 取 得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及  
 
 ( b )   他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無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a )至 ( d )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事 件 ， 並 無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e )和 1 ( f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亦 無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面 試 要 求 及 範 圍 行

使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8 .  有 關 上 文 第 2、 3、 5、 6 及 7 段 ， 現 強 調 ， 某 一 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面 試 ， 以

及 這 類 面 試 的 範 圍，均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不 同 情 況 而 定，而 上 述

事 宜 完 全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酌 情 決

定，以 期 確 保 承 建 商 能 達 到 所 需 的 水 平。關 於 此 事，當 局 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在 面 試 時 的 表 現 及 過 往 的 工 作 記 錄 等 事 宜 。  
 
 
 
 
 
 
 
 
 
 
 
 
( 2 0 1 8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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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J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  
 
 

有 關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註 冊 續 期 及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事 宜  

 
註 冊 續 期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8 C ( 2 ) ( c )條 的 規 定 ， 註 冊 承 建

商 須 在 有 關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前 4 個 月 內 但 又 不 遲 於 該

日 期 前 2 8 天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出 將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不 會 接 納 根 據《 建 築 物 條 例 》第 8 C ( 2 ) ( c )條 規 定 的 指

明 限 期 外 收 到 的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申 請 書 須 包 括 以 下 文 件 ：  
 

( a )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指 明 表 格 ( B A 2 A 號 )；  
 
( b )   以 屋 宇 署 標 準 表 格 的 形 式 所 作 出 的 聲 明 ， 詳 盡

無 遺 地 列 明 申 請 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涉 及 附 錄 M 所 列 明 的 各 項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 c )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 d )   詳 列 於 附 錄 M 有 關 商 業 登 記 的 文 件 ；   
 
( e )  有 關 修 畢 附 錄 N 所 指 明 提 升 表 現 課 程 的 出 席 證

明 書 (如 適 用 )； 及  
 
( f )   《 建 築 物（ 管 理 ）規 例 》第 4 2 條 所 訂 明 的 費 用 。 

 
2 .  除 下 述 的 情 況 外 ， 一 般 來 說 ，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毋 須 轉 交

予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進 行 面 試 及 評 審 ：  
 

( a )   承 建 商 在 過 去 的 註 冊 期 內 並 無 參 與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即 未 有 就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工 作 證 明 )； 或  
 
( b )   因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出 現 ， 故 此 必 須 再 就 承 建

商 是 否 適 宜 註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 這 些 新 近 出 現

的 事 件 或 產 生 的 情 況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承 建 商 涉

及 下 列 事 項 的 記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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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觸 犯 《 建 築 物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或 紀 律 處

分 ；  
 
 ( i i )   觸 犯 涉 及 嚴 重 勞 工 安 全 的 罪 行 (例 如 牽 涉

死 亡 或 四 肢 折 斷 的 事 件 )而 被 定 罪 ﹔  
 
 ( i i i )  在 一 段 連 續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觸 犯 七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勞 工 安 全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 i v )   在 建 築 工 程 或 與 建 築 有 關 的 活 動 中 因 不

良 行 為 或 失 當 行 為 而 被 定 罪 及 判 處 監

禁 ；  
 
 ( v )   在 一 段 連 續 三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在 同 一 地 盤

觸 犯 四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2 7 ( 3 )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 v i )   在 一 段 連 續 三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在 同 一 地 盤

觸 犯 四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 v i i )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   
 
 ( v i i i )  因 技 術 勝 任 程 度 及 管 理 能 力 未 符 標 準 有

關 的 因 素 ， 以 及 有 關 工 程 質 素 、 失 當 行

為 及 地 盤 安 全 的 因 素 ， 而 被 禁 止 競 投 發

展 局 、 房 屋 委 員 會 或 相 關 部 門 工 程 ； 及  
 
 ( i x )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須 接 受 面 試 ，

有 關 規 定 詳 載 於 附 錄 N。  
 
須 代 表 承 建 商 參 加 註 冊 續 期 面 試 的 人 士  
 
3 .  就 上 文 第 2 ( b ) ( i )至 ( v i i i ) 段 規 定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承 建 商

而 言 ， 所 有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準 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面 試 ：  
 

( a )   在 現 時 的 註 冊 期 內 加 入 承 建 商 工 作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如 果 有 以 下 情 況 ， 他 便 須 接 受 面 試 ：  
 

 ( i )   他 在 任 職 於 該 承 建 商 期 間 ， 他 或 其 監 督

的 工 程 計 劃 如 有 任 何 涉 及 觸 犯 《 建 築 物

條 例 》 的 定 罪 或 紀 律 處 分 記 錄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或 涉 及 嚴 重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有 5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有 4 次 或

以 上 因 涉 及 《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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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3 )條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有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或 有 任 何 涉 及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或  
 
 ( i i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加 入 承 建 商 工 作 時 沒 有

接 受 全 範 圍 面 試 但 獲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 而 在 過 去 三

年 內 他 又 沒 有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b )   除 上 文 第 3 ( a )段 所 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如 果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有 以 下 情 況 出 現 ， 他 便 須 接 受 面 試 ：  
 

 ( i )  假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或 其 監 督 的 工 程 計 劃

有 任 何 涉 及 觸 犯 《 建 築 物 條 例 》 的 定 罪

或 紀 律 處 分 記 錄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或

涉 及 嚴 重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有 5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有 4 次 或 以 上 因 涉 及《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2 7 ( 3 )條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有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環 保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或 有 任 何 涉 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 記 錄 ； 或  
 
 ( i i )   假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過 去 的 註 冊 期 內 並

沒 有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4 .   就 上 文 第 2 ( b ) ( i x )段 規 定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承 建 商 而 言 ，

一 名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準 則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面 試 ：  
 

( a )   他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的 表 現 記 分 最 高

（ 不 論 已 獲 扣 減 的 記 分 ） ； 或  
 
( b )   他 的 表 現 記 分 第 二 高（ 不 論 已 獲 扣 減 的 記 分 ），

而 項 目 ( a )中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已 獲 發 修 畢 附 錄 N
所 指 明 的 提 升 表 現 課 程 的 出 席 證 明 書 。  

 
5 .  承 建 商 如 根 據 上 文 第 2 段 的 規 定 而 須 接 受 面 試 ， 但 其

所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並 不 符 合 上 文 第 3 及 4 段 所 述 的 準 則，有 關

承 建 商 將 須 提 名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接 受 面 試。有 關 提 名 必 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同 意 及 在 有 需 要 時，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可 決 定 誰 人 代 表 承 建 商 接 受 面 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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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續 期 的 面 試 範 圍  
 
6 .  由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進 行 的 面 試 將 主 要 集 中 以

下 幾 方 面 ：  
 

( a )   如 承 建 商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在 過 往 的 註 冊 期 內 並

無 參 與 有 關 工 程 ，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主 要 評 審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對 在 過 往 的 註 冊 期 內 建

築 業 的 新 發 展 及 新 頒 布 的 法 例 、 作 業 守 則 、 作

業 備 考 、 通 函 等 的 認 識 ；  
 
( b )   如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產 生 而 須 再 就 承 建 商 是 否

適 宜 註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 則 面 試 範 圍 須 視 乎 這

類 事 件 及 情 況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程 度 而 定 ；  
 
( c )  如 承 建 商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有 不 當 行 為 、 紀 律 處 分 、 被 定 罪 或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視 乎 這 類 事 件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程 度 ， 可 能 將 委 員 會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需

要 的 項 目 包 括 入 上 述 面 試 的 範 圍 內 ， 例 如 對 有

關 人 員 的 勝 任 程 度 和 能 力 、 安 全 管 理 及 地 盤 管

理 等 事 宜 的 評 審 ； 及  
 
( d )   如 承 建 商 根 據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須 接 受 面

試 ， 則 面 試 範 圍 將 涵 蓋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的 規

定 。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同 時 為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 則 面 試 的 範 圍 亦 涵 蓋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規 定 。  
 

 
快 速 審 批 關 於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7 .  快 速 審 批 關 於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旨 在 加 快 處 理 申 請 個

案 。 有 關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 a )   能 夠 提 供 上 文 第 1 段 所 規 定 的 全 部 文 件 ， 以 及

所 需 的 各 項 資 料 ；  
 
( b )   根 據 附 錄 M 第 1 段 作 出 的 聲 明 ， 申 請 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並 無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 c )   根 據 附 錄 N 承 建 商 表 現 提 升 計 劃 的 規 定 不 須 接

受 面 試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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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申 請 須 輔 以 易 於 核 證 及 有 效 的 工 作 證 明 文 件 ，

例 如 一 份 已 填 妥 的 法 定 證 明 書 副 本 ， 當 中 須 有

證 據 顯 示 文 件 已 送 交 有 關 當 局 ， 以 匯 報 申 請 人

已 進 行 相 關 的 工 程 。 這 類 文 件 包 括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遞 交 的 表 格 B A 1 2、B A 1 3、B A 1 4、B A 1 4 A，
以 及 向 消 防 處 遞 交 的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年 檢 證 書

等 。  
 
8 .  在 收 到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申 請 後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便 會 循

快 速 審 批 程 序 處 理 ， 並 在 申 請 人 遞 交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的 2 8 天

內，發 出 結 果 通 知。不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申 請，則 會 按 正 常 程 序

處 理 。  
 
拒 絕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9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8 C ( 5 )條 的 規 定 ，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拒 絕 註 冊 續 期 的 申 請 ：  
 

( a )   他 信 納 申 請 人 不 再 適 宜 ( 不 論 因 任 何 理 由 ) 在 有

關 名 冊 上 註 冊 ﹔ 或  
 
( b )   申 請 人 沒 有 提 供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所 需 的 有 關 資 料

及 文 件 證 明 ， 包 括 以 往 提 出 註 冊 或 註 冊 續 期 申

請 時 提 供 的 事 項 的 最 新 資 料 ， 但 並 非 僅 限 於 該

等 資 料 。  
 
1 0 .  就 有 超 過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承 建 商 而 言，假 如 支 持 續 期 申 請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根 據 上 文 第 3、 4 及 5 段 所 述 的 情 況 毋 須 接

受 面 試，由 該 等 人 士 支 持 的 續 期 申 請 亦 可 能 獲 接 納，即 使 該 等

人 士 並 無 接 受 面 試 。 但 是 ， 承 建 商 根 據 上 文 第 3、 4 或 5 段 所

述 情 況 而 須 接 受 面 試 的 其 他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仍 須 面 試 合 格 才 能 繼 續 擔 任 該 承 建 商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1 1 .  面 試 失 敗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不 可 代 有 關 承 建 商 行 事，以 及 如 該 承 建 商 因 此 而 沒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就《 建 築 物 條 例 》的 規 定 代 其

行 事 ， 其 續 期 申 請 將 被 拒 絕 。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1 2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8 D ( 1 )條 的 規 定 ， 按 照 該 條 例

第 8 C ( 6 )條 的 規 定 被 除 名 的 承 建 商 可 於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的

2 年 內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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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申 請 人 須 填 寫 指 明 表 格 ( B A  2 B 號 )，並 連 同 上 文 第 1 ( b )
至 ( f )段 所 訂 明 的 同 類 文 件 及 費 用 一 併 遞 交 。  
 
1 4 .  除 下 述 的 情 況 外 ， 一 般 來 說 ，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毋 須 轉 交 予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面 試 及 評

審 ：  
 

( a )   承 建 商 在 提 出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日 期 前 3 年 內 並 無 參 與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即 未

有 就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工 作 證 明 )； 或  
 
( b )  自 上 次 註 冊 生 效 日 期 起 ， 因 有 新 的 事 件 或 情 況

產 生 ， 故 此 必 須 就 是 否 適 宜 將 承 建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一 事 進 行 審 議 。 這 些 新 近 出

現 的 事 件 或 產 生 的 情 況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承 建

商 涉 及 上 文 第 2 ( b ) ( i )至 2 ( b ) ( i x )段 所 訂 事 項 。  
 
1 5 .  一 般 來 說 ，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的 面 試

範 圍 與 詳 載 於 上 文 第 6 段 的 範 圍 相 同。一 如 續 期 的 申 請，承 建

商 的 所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可 能 須 接

受 面 試 ， 而 上 文 第 3、 4 及 5 段 所 訂 的 甄 選 準 則 亦 同 樣 適 用 於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  
 
1 6 .  在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的 2 年 後 遞 交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會 視 作 新 申 請。在 這 些 情 況 下，附 錄 I 詳 載

有 關 新 申 請 的 註 冊 規 定 及 面 試 範 圍 將 適 用 於 這 些 申 請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面 試 要 求 及 範 圍 行

使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1 7 .  有 關 上 文 第 2 至 8 段 、 第 1 4 及 1 5 段 ， 現 強 調 ， 某 一

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面

試，以 及 這 類 面 試 的 範 圍，均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不 同 情 況 而 定 ，

而 上 述 事 宜 完 全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酌

情 決 定，以 期 確 保 承 建 商 能 達 到 所 需 的 水 平。關 於 此 事，當 局

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在 面 試 時 的 表 現 及 過 往 的 工 作 記 錄 等 事 宜 。  
 
 
 
 
 
 
 
 
(修 訂 版 ： 2 0 1 9 年 1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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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K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增 聘 及 呈 辭 事 宜  
 

有 關 註 冊 承 建 商 增 聘 新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事 宜  
 
 註 冊 承 建 商 如 有 意 增 聘 新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必 須 填 寫 指 明 的 表 格 (表 格 B A 2 C 號 )，
並 連 同 以 下 文 件 及 費 用 （ 視 乎 屬 於 何 種 情 況 而 定 ），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以 供 考 慮 ：  
 
 ( a )  有 關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資 格 和 經 驗 的 證 明 文 件 ;  
 
 ( b )  如 屬 合 夥 經 營 ， 須 呈 交 由 其 餘 合 夥 人 就 委 任

該 合 夥 人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而 簽 發 的 授 權 書 ;  
 
 ( c )  如 屬 法 團 ， 須 呈 交 有 關 以 下 各 項 的 陳 述 書 :  
 

 ( i )  公 司 的 管 理 架 構 和 組 織 表 及 在 技 術 和

財 政 事 宜 上 的 決 策 機 制 ； 及  
 
 ( i i )  董 事 局 就 公 司 委 任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所 作 的 決 議 ;及  
 

 ( d )   以 屋 宇 署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的 聲 明 ， 有 關 聲 明 須

詳 盡 無 遺 地 列 出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涉 及 附 錄 M 所 列 明 的

各 項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 e )   詳 列 於 附 錄 M 有 關 商 業 登 記 的 文 件 ； 及  
 
 ( f )  《 建 築 物（ 管 理 ）規 例 》第 4 2 條 所 訂 明 的 費

用 (只 適 用 於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2 .     擬 新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接 受 全 範 圍 面 試 ( 如 有

需 要 ， 新 聘 的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亦 須 接 受 上 述 的 面 試 )，
而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主 要 就 以 下 幾 方 面 對 他 們 作 出 評

審 ：  
 
 ( a )  申 請 人 根 據 上 文 第 1 段 的 規 定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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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如 申 請 人 為 法 團，則 就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職 責 及 職 務 來 說 管 理 架

構 是 否 妥 善 ；  
 
 ( c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經

驗 、 資 格 及 勝 任 程 度 是 否 適 當 ； 及  
 
 ( d )   新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應 用 以 下 各 項 知 識 的 能

力 ：  
 

 ( i )   相 對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本 港 私 營 建 築

發 展 的 作 用 和 職 責 而 言，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視 情 況 而 定 )
的 法 定 作 用 、 職 能 與 職 責 ；  

 
( i i )  《 建 築 物 條 例 》及 規 例 的 目 的 ， 以 及 有

關 進 行 及 監 督 建 築 工 程 的 管 制 機 制 ；  
 
( i i i )  對 本 港 情 況 有 一 般 認 識，足 以 有 效 地 在

本 港 執 業，不 用 經 常 查 詢 有 關 本 港 常 識

的 事 宜 ；  
 
( i v )  對 《 建 築 物 條 例 》 及 規 例 、 有 關 的 作 業

守 則 、 作 業 備 考 、 通 函 和 其 他 建 議 資

料 ， 以 及 相 關 事 宜 如《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和 其 他 對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施 加 管 制

的 權 力 機 關 的 規 定 的 運 作 和 原 則 的 認

識 ；  
 
( v )  註 冊 承 建 商 為 符 合 本 地 法 例 規 定 而 須

依 循 的 基 本 程 序 ； 及  
 
( v i )  對 建 造 建 築 物 具 有 足 夠 技 術 知 識 及 實

際 經 驗，足 以 執 行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職 務 。  
 
有 關 註 冊 承 建 商 委 任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事 宜  
 
3 .  註 冊 承 建 商 如 有 意 委 任 一 名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必 須 填 寫 指

明 的 表 格 (表 格 B A 2 C 號 )，並 連 同 上 文 第 1 段 所 訂 明 的 文 件 及

費 用 （ 視 乎 屬 於 何 種 情 況 而 定 ）， 向 當 局 提 出 有 關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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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 這 類 情 況 下，由 於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先 前 已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一 般 來 說，只 要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符 合 下 述 規 定 ， 便 毋 須 參 加 面

試 ：  
 

 ( a )  ( i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曾 經 通 過 一 個 全 範 圍 面 試 ， 並 獲 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 而 有 關 面 試 進 行 至 今 不 超 過 三 年 ；

或  
 
  ( i i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在 現 時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三 年 內 ， 取 得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 b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無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a )至 ( d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事 件，並 無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e )  
及 1 ( f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亦 無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及  
 
 ( c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相 當 足 夠 ， 並 且 毋 須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作 出 澄 清 。  
   

5 .  假 如 申 請 人 未 符 合 上 文 第 4 段 所 訂 的 準 則 ， 則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或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能 會 要 求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接 受 面 試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或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及 進 行 該 項 面 試 的

理 由，釐 定 有 關 面 試 的 範 圍。在 面 試 中，將 會 就 有 關 人 員 的 勝

任 程 度 和 能 力、安 全 管 理 及 地 盤 管 理 等 事 宜 進 行 評 審，並 會 就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對 於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建

築 業 的 新 發 展，以 及 新 頒 布 的 法 例、作 業 備 考、作 業 守 則 及 通

函 等 的 認 識 ， 加 以 評 審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快 速 審 批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申 請  
 
6 .      對 於 只 委 聘 一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 若

該 唯 一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因 一 些 突 發 的 事 件（ 例 如 急 病、意 外 ，

離 世 或 在 事 前 未 有 足 夠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呈 辭 ）而 停 止 代 承 建 商 行

事，則 有 關 註 冊 承 建 商 可 以 提 出 快 速 審 批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申 請 ， 但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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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該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是 合 夥 人 或 法 團 ；  
 
 ( b )  能 提 供 證 明 文 件 證 明 該 名 承 建 商 的 唯 一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因 一 些 突 發 的 事 件 而 未 能 代 其 行

事 ；  
 

 ( c )  ( i )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曾 通 過 一 個 全 範

圍 面 試 ， 並 獲 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 而 有 關 面 試 在 現

有 申 請 前 不 超 過 三 年 的 期 間 內 進 行 ； 或  
 
  ( i i )  如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先 前 接 受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面 試 及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 而 他 在 現 時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三

年 內 取 得 最 少 一 項 屬 附 錄 M 第 6 及 7 段

所 界 定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的 工 作 證 明 ；  
 

 ( d )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自 上 次 面 試 後 無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a )至 ( d )段 所 訂 的 事 項 的 定 罪 /紀
律 處 分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事 件，並 無 4 次

或 以 上 涉 及 附 錄 M 第 1 ( e )  及 1 ( f )段 所 訂 事

項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亦 無 因 非 法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觸 犯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而 被 定 罪 的 事 件 ；   
 
 ( e )  若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現 時 擔 任 另 一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則 他 必 須 辭 去 該 名 承 建 商 所 有 類 別

工 程 中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職 務 ， 並 且 將 呈 辭 一 事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及  
 
 ( f )  如 屬 合 夥 經 營 ， 則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須

為 獲 得 其 餘 所 有 合 夥 人 委 任 的 合 夥 人 ， 才 能

擔 任 為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7 .  註 冊 承 建 商 如 有 意 申 請 快 速 審 批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必 須 填 寫 指 明 的 表 格，並 連 同 上 文 第 1 段 所 訂 明 的 文 件 及

費 用，以 及 文 件 證 明 以 顯 示 符 合 上 文 第 6 段 所 訂 明 的 條 件，向

當 局 提 出 有 關 申 請。申 請 人 亦 須 於 申 請 文 件 首 頁 的 申 請 信 上 標

明 「 申 請 快 速 審 批 」。  
 
8 .  如 申 請 符 合 上 文 第 6 段 所 訂 明 的 條 件 ， 將 會 提 交

予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按 照 快 速 審 批 的 安 排 進 行 評 審。若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申 請 人 已 提 交 足 夠 的 文 件，而 且 毋 須

就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進 行 任 何 核 證，則 該 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毋 須 參 加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的 面 試。在 這 些 情 況 下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一 般 會 在 收 到 申 請 的 日 期 起 計 七 個 工 作 天 內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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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結 果 通 知 信 。  
 
9 .  不 完 整 的 申 請 或 不 符 合 上 文 第 6 段 所 載 準 則 的 申

請 ， 將 不 合 資 格 獲 給 予 進 行 快 速 審 批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呈 辭  
 
1 0 .  任 何 已 獲 接 納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如 有 意 辭 去 其 職 務 或 會 停 止 被 承 建 商 委 任，便 須 將 此 事

預 先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事 後 才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補 交 通 知，將

不 獲 受 理 。  
 
1 1 .  假 如 註 冊 承 建 商 並 沒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就 《 建 築 物

條 例 》的 規 定 代 其 行 事，則 註 冊 承 建 商 必 須 即 時 停 止 所 有 建 築

工 程 及 街 道 工 程。同 樣 地，假 如 未 有 技 術 董 事 代 承 建 商 行 事 ，

而 又 不 能 在 一 段 合 理 的 時 間 內 委 任 合 適 的 替 補 人 選，承 建 商 亦

須 停 止 進 行 所 有 工 程 。 假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不 再 代 承 建 商 行 事 ， 除 應 預 先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發 出 通 知

外，有 關 的 承 建 商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應 預

先 與 有 關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聯

絡，以 便 採 取 適 當 的 措 施，確 保 地 盤 在 停 工 期 間 的 安 全 及  生

情 況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面 試 要 求 及 範 圍 行

使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1 2 .  有 關 上 文 第 2、 4、 5、 6 及 8 段 ， 現 強 調 ， 某 一 位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是 否 需 要 接 受 面 試 ， 以

及 這 類 面 試 的 範 圍，均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不 同 情 況 而 定，而 上 述

事 宜 完 全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酌 情 決

定，以 期 確 保 承 建 商 能 達 到 所 需 的 水 平。關 於 此 事，當 局 亦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在 面 試 時 的 表 現 及 過 往 的 工 作 記 錄 等 事 宜 。  
 
 
 
 
 
 
 
 
 
 
 
 
 
 
(修 訂 版 ： 2 0 1 8 年 1 2 月 )  



附 錄 L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為 了 方 便 人 力 及 資 源 方 面 的 籌 劃 工 作 ， 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可 共 同 使 用 一 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但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 a )  提 交 文 件 證 明 以 證 明 控 股 公 司 全 權 控 制 附 屬 公 司 ， 而

有 關 證 明 應 由 核 數 師 以 發 出 聲 明 的 形 式 證 明 以 下 事

宜 ：  
 
( i )  控 股 公 司 擔 任 每 所 附 屬 公 司 的 成 員 ， 並 且 控 制 其

董 事 局 的 成 員 組 合 ；  
 
( i i )  控 股 公 司 持 有 每 所 附 屬 公 司 超 過 一 半 的 已 發 行

股 本 ； 及  
 
( i i i )  控 股 公 司 控 制 每 所 附 屬 公 司 最 少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的 投 票 權 ；  
 

( b )  成 立 一 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以 供

有 關 公 司 共 同 使 用 。 在 任 何 時 候 ， 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數 目 不 得 少 於 註 冊 公 司

的 數 目 ；  
 
( c )  控 股 公 司 及 每 間 附 屬 公 司 申 請 註 冊 時 ， 應 在 申 請 表 上

列 明 組 內 的 所 有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其 後

的 任 何 變 更 亦 應 適 用 於 所 有 相 關 的 公 司 ；  
 
( d )  若 在 任 何 時 候 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總 數 ， 較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註 冊 的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的 總 數 為 少 ， 則 控 股 公 司 應 立 刻 減 少 註

冊 公 司 的 數 目 ；  
 

( e )  假 如 在 若 干 的 情 況 下 ， 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數 目 較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的 數 目 為 少 ， 而 控 股 公 司 又 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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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確 定 註 銷 哪 一 間 公 司 的 註 冊 ， 則 所 有 由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所 負 責 的 建 築 工 程 應 暫 時 停 工 ， 直 至 該 控 股 公

司 能 確 定 註 銷 有 關 公 司 的 註 冊 為 止 ；  
 

( f )  控 股 公 司 應 在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安 排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前 ， 先 就 上 文 第 1 ( d )
及 1 ( e ) 段 所 述 的 事 宜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交 一 份 承 諾

書 ； 及  
 
( g )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安 排 只

適 用 於 屬 相 同 註 冊 類 別 的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  
 

2 .    如 符 合 上 述 條 件，同 屬 一 間 控 股 公 司 的 各 間 附 屬 公 司 亦

可 共 用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技 術 董 事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   
 
 
 
 
 
 
 
 
 
 
 
 
 
 
 
 
 
 
 
 
 
 
 
﹝2003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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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M  
（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被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商 業 登 記 文 件 及 工 作 證 明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以 屋 宇 署 的 標 準 表 格 提 交 的 聲 明 ， 有 關 聲 明 須 詳 盡 無

遺 地 列 出 申 請 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涉

及 以 下 各 項 的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  

( a )  根 據《 建 築 物 條 例 》的 規 定 所 作 出 的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 b )  觸 犯 由 勞 工 處 處 長 執 行 的 條 例 及 規 例 ， 例 如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及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 所 訂

定 有 關 勞 工 安 全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如 與 建 築 工 程 無

關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將 不 會 考 慮 ， 例 如 未 有 確 保 有 關

人 士 配 戴 安 全 頭 盔 及 使 用 眼 罩 ﹔ 一 般 來 說 ， 有 關 工

程 的 進 行 或 工 程 進 行 的 方 式 所 涉 及 的 罪 行 均 被 視 為

與 建 築 工 程 有 關 的 罪 行 ；  

( c )  發 展 局 、 房 屋 委 員 會 或 相 關 部 門 施 以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處 分 。 有 關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原 因 亦 須 一

併 提 供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被 禁 止 競 投 的 原 因 。

一 般 來 說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只 會 考 慮 與 承 建 商 的 技 術

勝 任 程 度 及 管 理 能 力 未 符 標 準 有 關 的 因 素 ， 以 及 有

關 工 程 質 素 、 失 當 行 為 及 地 盤 安 全 的 因 素 。  

( d )  因 在 建 築 工 程 或 與 建 築 有 關 的 活 動 中 的 不 良 行 為 或

失 當 行 為 而 被 定 罪 及 判 處 監 禁 ；  

( e )  觸 犯 由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執 行 的 《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第 2 7 ( 3 ) 條 有 關 對 相 當 可 能 含 有 蚊 幼 蟲 或 蚊

蛹 的 水 的 管 制 的 條 文 而 被 定 罪 ； 及  

( f )  觸 犯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執 行 的 條 例 及 規 例，例 如《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海 上 傾 倒 物 料 條 例 》、《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例 》 及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 有 關 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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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2 .    上 述 的 聲 明 須 包 括 所 有 涉 及 申 請 人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事 件，而 不 管 哪 一 個 工 程 類 別 的 事 件

均 須 申 報 。  

3 .    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之 前 受 僱 於 另

一 名 承 建 商，他 亦 須 就 其 在 該 承 建 商 工 作 期 間 曾 參 與 的 工 程 中

牽 涉 的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記 錄 作 出 聲 明 。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須 在 聲 明 表 格 內 列 明 在 所

聲 明 的 有 關 事 件 中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及 參 與 程 度 。  

4 .    就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所 涵 蓋 的 時

間 如 下 ： -  

( a ) .  就 註 冊 或 增 𦖛 新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申 請 ， 有 關 聲 明 涵 蓋 的 時 間 應 包 括 遞 交 這 次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3 年 ；  

( b ) .  就 首 次 申 請 註 冊 續 期 而 言 ， 有 關 聲 明 涵 蓋 的 時 間 須

包 括 遞 交 續 期 申 請 當 日 之 前 的 現 時 註 冊 期 ；  

( c ) .  如 在 首 次 續 期 申 請 後 再 次 申 請 續 期 ， 則 有 關 聲 明 涵

蓋 的 時 間 須 包 括 上 一 次 的 續 期 申 請 日 期 至 遞 交 現 時

續 期 申 請 日 期 之 間 的 一 段 時 間 ； 及  

( d ) .  至 於 重 新 名 列 名 冊 申 請 ， 有 關 聲 明 須 涵 蓋 由 上 次 註

冊 的 生 效 日 期 起 計 至 遞 交 這 次 重 新 名 列 名 冊 申 請 的

一 段 時 間 。  

與 商 業 登 記 有 關 的 文 件  

5 .    商 業 登 記 文 件 應 包 括 ：  

( a ) .  由 稅 務 局 發 出 的 現 行 商 業 登 記 證 （ I R D B 1 0 1 ） 的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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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  如 屬 法 團  

( i ) .  本 年 度 交 回 公 司 註 冊 處 證 明 有 關 公 司 的 董 事

身 分 的 周 年 申 報 表 （ 表 格 N A R 1 ） 的 副 本 ； 及  

( i i ) .  就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而 言 ， 由 稅 務 局 轄 下 的 商 業

登 記 署 發 出 的 商 業 登 記 冊 內 的 最 新 資 料 摘 錄

的 核 證 本 （ I R B R 1 5 2 ） 的 副 本 ； 及  

( c ) .  如 屬 個 人 或 合 夥 經 營  

( i ) .  就 列 入 名 冊 的 申 請 而 言 ， 由 稅 務 局 轄 下 的 商 業

登 記 署 發 出 的 商 業 登 記 冊 內 的 最 新 資 料 摘 錄

的 核 證 本 （ I R B R 1 5 2 ） 的 副 本 ； 及  

( i i ) .  就 註 冊 續 期 、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

增 聘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申 請 而 言 ， 由 稅 務 局 轄 下 的 商 業 登 記 署 發 出 的

商 業 登 記 冊 內 的 最 新 資 料 摘 錄 的 核 證 本

（ I R B R 1 5 2 ） 的 副 本 或 商 業 登 記 冊 內 資 料 的 最

新 電 子 摘 錄 。  

工 作 證 明  

6 .   申 請 註 冊、註 冊 續 期 及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的

承 建 商 必 須 提 供 工 作 證 明，而 有 關 的 工 作 證 明 可 以 包 括 根 據 主

體 合 約 或 分 包 合 約 而 安 排 進 行 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計 劃。只 要 能 提

供 證 明 文 件 ( 例 如 指 明 表 格 或 政 府 建 築 師 或 工 程 師 作 出 批 註 的

函 件 ) ， 則 涉 及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所 訂 的 建 築 工 程 、 公 共 工

程 及 為 政 府 部 門 、 香 港 鐵 路有 限 公 司 進 行 的 工 程 計 劃 均 會 獲 得

接 納 。 至 於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 只 要 有 關 工 程 的 性 質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接 納，那 些 由 其 他 人 士 批 出 的 工 程

亦 可 能 獲 得 接 納 。 鑑 於 中 標 通 知 書 、 展 開 工 程 通 知 ( 例 如 表 格  
B A 1 0 ) 等 文 件 不 可 證 實 申 請 人 曾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 因 此 這 些 文 件

並 非 充 分 的 工 作 證 明 。  

7 .   當 使 用 分 包 合 約 工 程 作 為 工 作 證 明 時，所 提 供 的 證 明 文

件 還 應 包 括 一 份 簽 訂 的 分 包 合 約 文 件，列 明 承 建 商 在 該 工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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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責 及 參 與 程 度，而 該 工 作 證 明 應 由 主 體 工 程 合 約 的 委 託 人 作

出 批 註 。  

(修 訂 版 ： 201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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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N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3 8 )  
 

 

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  

 
背景  

 

 屋宇署為確保妥善執行《建築物條例》，會就強制驗窗計劃

或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呈交文件進行抽樣審查，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實地

視察。如發現有違規之處，屋宇署會要求有關註冊承建商盡可能糾

正，並可向註冊承建商發出警告信。為提升承建商表現，並協助他們

了解建築物法例的要求及目的，屋宇署透過向註冊承建商發出的警告

信設立了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  
 

實施詳情   

 

2 .  由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起，屋宇署向註冊承建商發出警告信

的同時，亦會視乎違規事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記分。就特定違規事項

的記分會列於警告信內，讓註冊承建商了解其根據強制驗窗計劃進行

訂明檢驗及監督訂明修葺工程的表現，或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進行

小型工程的表現。  
 
3 .  當註冊承建商的累積表現記分達 1 5 分或以上，屋宇署會發

出通知信，要求註冊承建商於發信日期起計的 3 個月內修讀提升表現

課程。如註冊承建商於指明的 3 個月內圓滿地修畢課程，並向屋宇署

呈交出席證明書，可獲扣減 1 5 分表現記分，如未能於指明的 3 個月

內修畢課程則不能扣減記分。在註冊期內，註冊承建商最多只可獲扣

減 1 5 分。  
 
4 .  如註冊承建商在提交註冊續期或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列入名

冊的申請時，其累積表現記分達 1 5 分或以上（包括上文第 3 段所列

明可扣減 1 5 分後的情況），註冊承建商便須出席承建商註冊事務委

員會的面試，以處理其申請。  
 
5 .  就上文第 4 段而言，註冊承建商的表現記分會按下文所述累

積：  
 

( a )  就首次申請註冊續期而言，由現時註冊期生效日期當

日至提交續期申請當日的期間所累積表現記分；  
 

( b )  就再次申請註冊續期而言，則由上次續期申請當日至

提交現時續期申請當日的期間所累積表現記分；及  
 

( c )  就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列入名冊的申請而言，則由上

次註冊的有效期起計至提交現時重新列入名冊申請當

日的期間所累積表現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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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記分  

 

6 .  表現記分制度旨在提供公平而有系統的機制，以反映註冊承

建商的表現。本署會按下表所列違規事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記分。  
 

項目編號  違規事項  表現記分  

技術  

T 1  沒有親自進行驗窗／小型工程  (如需要 )  7  
T 2  工程沒有達到所需的法例要求或技術標準  

( i )  涉及樓宇安全方面  

( i i )涉及其他方面  

 
5  
3  

T 3  沒有妥善監督工程  5  
T 4  進行驗窗及修葺工程時出現輕微違規之處  

(例子：沒有處理生銹窗框 )  

2  

程序  
P 1  在呈交的文件內就重要事實作出失實陳述  7  
P 2  嚴重偏離呈交的圖則  7  
P 3  沒有根據《建築物條例》事先取得批准及同

意進行建築工程，有關工程並非小型工程／

指定豁免工程／豁免工程  

5  

P 4  沒有具備所需資格而核證／進行相應的小型

工程級別／類型／項目  

5  

P 5  沒有在法定時限內呈交訂明／指明文件／圖

則  

3  

P 6  呈交的文件／資料不足  2  
P 7  未獲授權而使用屋宇署的標誌  2  
P 8  屢次未能回應屋宇署有關欠妥或違規之處的

書面警告而無合理解釋  

2  

其他事項  

M 1  特別個案  (例子：嚴重個案、龐大數量或其

他不當的行為 )  

視乎個案  

情況  

(不多於 7分 )  

 

7 .  註冊承建商如不同意警告信的內容，包括有關個案的表現記

分，可於警告信發信日期起計 1 個月內提供其理由及相關文件證明，

要求屋宇署作出覆核。有關的總專業主任會在收到註冊承建商呈交文

件當日起計 1 個月內就個案進行覆核並確認、推翻或更改有關警告信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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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表現課程  

 

8  提升表現課程旨在令註冊承建商更清楚了解法例規定、行政

程序及相關技術知識，從而提升進行小型工程及窗戶訂明檢驗時的整

體表現。屋宇署會安排兩種提升表現課程，以配合註冊承建商的不同

資格。如註冊承建商具備強制驗窗計劃合資格人士的資格，課程內容

會涵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及強制驗窗計劃的規定。如註冊承建商並不

具備合資格人士的資格，課程內容則僅涵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規

定。  
 
9 .  提升表現課程由認可院校 1舉辦。註冊承建商須向院校遞交

申請及繳交所需費用，以報讀課程。獲授權簽署人須代表註冊承建商

修讀提升表現課程。如註冊承建商有多於一名獲授權簽署人，以下的

獲授權簽署人須修讀課程：  
 

( a )  他較其他獲授權簽署人的表現記分最高；或  
 

( b )  如沒有獲授權簽署人符合上文 ( a ) 項的準則，則由註

冊承建商提名。  
 
1 0 .  獲授權簽署人修畢課程後，將獲院校頒發出席證明書。註冊

承建商須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以根據上文第 3 段獲扣減 1 5 分表現

記分。   

 
1 1 .  除有上文第 3 段所述的情況，為提升註冊承建商表現，如註

冊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或窗戶訂明檢驗／修葺時觸犯《建築物條例》

而被定罪或紀律處分，便須修讀提升表現課程。屋宇署會發出通知信  
，要求註冊承建商於發信日期起計的 3 個月內修讀提升表現課程。註

冊承建商須提名負責的獲授權簽署人修讀提升表現課程並向屋宇署呈

交證明書。為免生疑問，在處理註冊承建商註冊續期或將其姓名或名

稱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時，註冊承建商因其定罪／紀律處分記錄而須

出席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面試的要求，不會因修讀提升表

現課程而可獲豁免。  
 

 

 

 

 

 

 

 

 

 

 

( 2 0 1 9 年 1 1 月 )  
                              
1
 現時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辦相關提升表現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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